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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安庆大街6号北京

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
28

41,151,918
41,151,918

61.6247
61.6247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6,778,238股，即公司总股本67,452,460股剔
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674,22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克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董事会秘书于浩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9,578
比例（%）

99.9943

反对

票数

2,340
比例（%）

0.005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28,618
比例（%）

99.9434

反对

票数

23,300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

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29,278
比例（%）

99.9450

反对

票数

20,800
比例（%）

0.0505

弃权

票数

1,840
比例（%）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1,146,078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5,840
比例（%）

0.014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8,882

比例（%）

98.8371

反对

票数

2,340

比例（%）

1.162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达、关婷丹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56 证券简称：莱伯泰科 公告编号：2025-034

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正在筹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
次交易不会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主要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持
股比例将超过5%，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
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简称：新
大正、代码：002968）自2025年9月15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9
月 29日开市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一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
将于2025年9月29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
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
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嘉信立恒设施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的不低于51%股权。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嘉信立恒设施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秀山路8号3幢四层Q区467室

吴咸华

3069.7372万元人民币

91310000MA1HFQHJ0M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核电站建设经营、供排水管网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城市绿化管
理；停车场服务；搬运装卸服务；专用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办公用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安装；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计算机
软件硬件、信息、网络系统集成、能源、环保、数控机床、智能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年6月16日

（二）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 TS Capital Facility

Manage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TSFM”）、北京信润恒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信润恒”）。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预计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

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不低于51%股权，并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目前尚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

（四）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4日与TSFM、北京信润恒签署了本次交易的意向协

议，约定公司拟通过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标的
公司不低于5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
相关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该协议仅为本次交易各方经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最
终交易方案及具体条款以相关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五）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尽快完成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聘任。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尽快确定并督促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
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本次

重组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性协议；
（三）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文件；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68 证券简称：新大正 公告编号：2025-032

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已判决，公司将提起上诉。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ATL之间的专利争议

案件中已有 14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或法院判决无效，已有 12
个案件被ATL主动撤诉，已有4个案件被法院驳回ATL的起诉。鉴于本案件目
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在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执行，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
并积极采取上诉等措施切实保护公司技术和产品的合法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
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福建省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与东莞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合称或单独称为“ATL”）起诉公司的《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ATL称
公司产品涉嫌侵犯其ZL201811108529.X号专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
进展公告》。2023年，ATL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件移送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理。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根

据《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公司应停止制造、销售涉诉专利相关型号的电芯；
赔偿ATL人民币990.29万元；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6万元。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作为全球消费类聚合物软包锂离子电池主要供应商之一，公司自成立以

来，密切关注锂离子电池相关技术的发展，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2025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人民币 81,812.9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3.42%，研发投
入同比增加 23.20%。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拥有已授权有效国内专利 2,
377项，其中发明专利725项，实用新型专利1,624项，外观设计专利28项，知识
产权的累计申请数量近6,000项。

面对知识产权纠纷，公司坚决以法律手段和事实依据积极应诉，全力维护
公司的合法权益和投资者利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ATL之间的专利争
议案件中已有 14个ATL的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或法院判决无效，已有
12个案件被ATL主动撤诉，已有4个案件被法院驳回ATL的起诉。

鉴于本案件目前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尚在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执行，公司将
持续跟进案件进展并积极采取上诉等措施，切实保护公司技术和产品的合法
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5-080
债券代码：118024 债券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恒林B区办公楼107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7
100,624,080

72.3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江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汤鸿雁女士出席会议；除副总经理蔡彬先生因公出差请假

外，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577,300
比例（%）

99.9535

反对

票数

30,680
比例（%）

0.0304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0.0160
2、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和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392,000
比例（%）

99.7693

反对

票数

117,080
比例（%）

0.1163

弃权

票数

115,000
比例（%）

0.1142
2.02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授权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559,400
比例（%）

99.9357

反对

票数

35,380
比例（%）

0.0351

弃权

票数

29,300
比例（%）

0.029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99,800,000
0

777,300
67,066

710,234

比例（%）

100.0000
0

94.3233
58.9094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30,680
30,680

0

比例（%）

0
0

3.7229
26.9486

0

弃权

票数

0
0

16,100
16,100

0

比例（%）

0
0

1.9536
14.1419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中期利
润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777,300
比例（%）

94.3233

反对

票数

30,680
比例（%）

3.7229

弃权

票数

16,100
比例（%）

1.95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

计票。本次审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袁晟、陈家齐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恒林股份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61 证券简称：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投资金额

投资种类

资金来源

14500万元

银行理财

募集资金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力图”）于

2025年4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 7亿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属于低风险投资产

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

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投资金额合计为145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76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3,221,388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10.95元，2023年3月13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天衡验字（2023）第 00027号”《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23年 3月 12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11,274,198.6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17,407,862.63元（不含增值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893,866,335.97元。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
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
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楷德悠云”）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4日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佳力图

楷德悠云

楷德悠云

开户银行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银行账户

3201040160001279459
3201040160001279483
72200122000263519

注：具体经办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御道街支行及宁波银行南京新
街口支行。

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向楷德悠云提供借款，借款总金额为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93,866,335.97元及自募集资金到账后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专项用于“南
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二、三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172.07万元，占募集资
金净额的16.97%，募集资金余额为78,359.2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理财产品收益），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二、三期）

募集资金投资额

89,386.63
89,386.63

累计投资金额

15,172.07
15,172.07

投入进度

16.97%
16.97%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有序进行，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
1、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 计 收 益 金

额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有无
结构
化安
排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资 金
来源

杭 州 银 行“ 添 利
宝”结构性存款产
品
（TLBB202518870）
杭 州 银 行“ 添 利
宝”结构性存款产
品
（TLBB202518865）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御道街
支行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京御道街
支行

银行
理财

银行
理财

7250万元

7250万元

0.65%/2.0%/2.2%

0.65%/2.0%/2.2%

1.94/5.96/6.55万元

1.94/5.96/6.55万元

2025 年 9 月15 日 至2025 年 9 月30日

2025 年 9 月15 日 至2025 年 9 月30日

保本
浮动
收益

保本
浮动
收益

无

无

否

否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2、本次委托理财的其他情况说明
（1）投资范围
以上理财产品本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

不限于信用、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2）收益分配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

的收益归公司及子公司所有，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严
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
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3）以上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将与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
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
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投资期限及额度
楷德悠云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250万元，购买了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御道街支行“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18870）”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期限为15天。

楷德悠云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7250万元，购买了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御道街支行“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518865）”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期限为15天。

公司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
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已使用的理财额度70000万元，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0万元。

二、审议程序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了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对总额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单
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本次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
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佳力图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关联关系说明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金融机构，不存在为本次交易专设的情况。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符合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取发行主体能

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
可控范围之内。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
理财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将与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及子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
益。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
成重大影响。

公司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及依据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货币资金”科
目，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与“财务费用”科目。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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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899号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
23

116,765,867
116,765,867

67.5542
67.554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73,754,389股；其中，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共计 906,648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
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
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建新先生主
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董事会秘书王兴韬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714,477
比例（%）

99.9560

反对

票数

10,59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40,800
比例（%）

0.03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17,947
比例（%）

96.2471

反对

票数

10,590
比例（%）

0.7734

弃权

票数

40,800
比例（%）

2.97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潘雨晨、王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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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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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安路4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1
97,443,988

39.93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济亮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066,588
比例（%）

99.6127

反对

票数

323,400
比例（%）

0.3318

弃权

票数

54,000
比例（%）

0.0555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213,027
比例（%）

98.7367

反对

票数

1,173,061
比例（%）

1.2038

弃权

票数

57,900
比例（%）

0.059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取消监事会
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27,061

比例（%）

80.1833

反对

票数

323,400

比例（%）

16.9811

弃权

票数

54,000

比例（%）

2.83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 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持股表决情况。

2、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余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琼、陈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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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
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增设1名职
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一致决议
选举华鑫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华鑫奇先生简历附后。

华鑫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华鑫奇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华鑫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 4月出生，毕业于浙江

大学，硕士学历。2017年1月至2022年5月任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审计法务部总经理。2022年6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法务总监。


